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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77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6_A0_87_E7_c36_277925.htm 中国民营企业正泰集

团与世界低压电气第一巨头施耐德的较量有了初步结果：９

月２９日，施耐德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立即停止

侵犯知识产权行为，并赔偿正泰集团逾３．３亿元。 位于浙

江温州的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去年８月以专利侵权为由，

将施耐德电气低压（天津）有限公司（施耐德在中国的合资

公司，施耐德占75%股份）和宁波保税区斯达电气设备有限

公司、宁波保税区斯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乐清分公司（施耐

德经销商）告上法庭，要求施耐德立刻停售并销毁５个型号

的侵权产品，并提出了３．３亿元的高额索赔。该索赔标的

创下了中国知识产权纠纷的最高价。 正泰集团法律总监徐志

武称，施耐德生产并销售的５款产品均侵犯了正泰集团一项

专利号为ZL９７２４８４７９．５的实用新型专利。这项名

为“一种高分断小型断路器”的专利由正泰集团于１９９７

年１１月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，并于１９９９年获得专利

授权。企业以该专利生产的NB1系列产品一经推出即取得了

良好的市场效果，但“施耐德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利益

”。 他说：“施耐德在２００４年８月２日至２００６年７

月３１日共生产销售上述侵权产品８．８３６亿多元，通过

其上报工商、税务部门的产品利润率计算，获利过３．３４

８亿元。” 施耐德方认为，正泰该项专利无效。并在诉讼期

间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了要求裁定该

项专利无效的请求，但遭到驳回。徐志武表示，作为中国知



识产权审查方面的最权威机构，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正泰该项

专利有效的行政判定，随后成为正泰战胜施耐德的有力依据

。 在经历了两次开庭和多次证据交换、销售额及利润审计后

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９日宣布了一审判决结果，要求两

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其立即停止侵犯专利权的行为，并判令

被告施耐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１０日内赔偿原告正泰集团

损失３３４８６８９７２元。 对此，施耐德方面表示不服。

其委托代理人、北京市高界律师事务所丁琛律师表示，专利

是否有效是双方此次官司的法律基础，但专利复审委员会的

行政判定并非最终有效的法律裁定。此前，施耐德方面已就

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判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，并已于本月２４日开庭审理，但法院尚未作出最终判

决。他表示，一旦法院裁定专利无效，则温州市中院的官司

和其判决就会因为失去法律基础而毫无意义。 丁琛同时表示

，自己尚未和施耐德方面及另外一位代理律师就是否上诉进

行磋商，但就他个人看法，施耐德方面会在规定期限内就此

提出上诉。 北京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刘道臣律师表示，正

泰在这起专利侵权纠纷中的胜诉，打破了中国企业在和跨国

公司叫板过程中的心理弱势，是中国民营企业维权意识增强

的具体体现。 专家呼吁，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，贸

易中的知识产权纠纷将会越发凸显。而中国企业的贸易竞争

对手，也将会利用自身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对中国企业日

益增长的竞争力予以抑制。中国企业对此应该做好准备，及

早应对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